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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
號2-3樓
承辦單位：國小教育科
承辦人：王羿涵
電話：(07)7995678#3047
傳真：(07)7406585
電子信箱：weh1023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英語教學資源中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26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小字第11233804600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本國籍教學顧問進用實施計畫1份(隨文引入) 

(50325738_11233804600A0C_ATTCH4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局辦理112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

「協助公立國民中小學引進部分工時外籍英語教學助理

(ELTA)計畫」本國籍教學顧問進用實施計畫1份，請公告

週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7月14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110087098A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案計畫重要資訊摘要如下：

(一)報名資格：

１、國內外大學學士學位(含以上)英語相關系所畢業。

２、國中小現職合格英語文教師，具備三年以上合格教師

之英語教學年資(得採計代理教師英語教學年資)。

３、曾協助辦理英語活動相關經歷或參與雙語計畫且成效

良好。

４、具服務熱忱、樂於團隊合作、善於溝通等人格特質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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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、英語文檢定B2以上程度，且具備良好英語溝通及協調

能力。

６、具備與不同國籍教學人員共同備課、協同教學或指導

教學之經驗。

７、具文書及資訊軟體應用能力。

８、熟悉ELTA計畫及TFETP計畫內容。

(二)職務內容及錄取名額：

１、職務及錄取名額：本國籍教學顧問1名。

２、任務內容：

(１)提供ELTA教學助理教學指導。

(２)每月召開聯繫諮詢會議：英資中心每月與各區主辦

大學召開聯繫諮詢會議，掌握學校與ELTA教學助理

合作情形，即時回饋。

(３)專案輔導：針對有異狀的ELTA教學助理應適時介入

協助，如仍無法解決，應回報各分區。

(４)協助輔導其他教育部計畫引進之外籍教師及外籍教

學助理業務(例如外籍教師年資採計)。

(５)推動英語相關政策，執行英語教學資源中心交辦任

務。

(三)工作地點：本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（高雄市鳳山區曹公

國民小學）。

(四)任用期間：自報到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。

(五)補助基準：本國籍教學顧問進用依「教育部及所屬機關

商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作業原則」商借本

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(高雄市鳳山區曹公國民小學)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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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遺課務所須經費由國教署及本局經費補助，每名每學

年以新臺幣65萬元為上限。

(六)甄選方式及時間、地點：

１、初試：

(１)採書面文件審查。

(２)審查時間：112年6月7日(星期三)上午9時30分。

(３)公告初審錄取(含備取)名單: 112年6月7日(星期

三)下午5時前，公告於英資中心網站

(https://english.tgp.kh.edu.tw/)。

２、複試：通過初審者，本局函報國教署進行第二階段面

試。

(七)報名方式：112年6月5日(星期一)中午12時前將學校薦送

表乙份(計畫附件一)，及相關證明紙本文件乙式3份，繳

交至高雄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，俾利審查進行，逾時不

予受理。如因送件逾期、資格不符或補交表件未於報名

當天下午3時前補齊全者，一律不予受理。

三、本案聯絡人：英語教學資源中心吳老師、電話：（07）

7104916。

正本：本局所屬公立完全中學(全)、本局所屬公立國中(全)、本局所屬公立國小(全)
副本：英語教學資源中心(請曹公國小代轉)(含附件)、本局國中教育科、國小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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